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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大会2005年 6月 22日第59/298号决议请秘书长提出关于偿还率确定办法的

全面报告，并决定审查部队的每日津贴。2001 年 6 月 14 日第 55/274 号决议规定

了确定办法的准则，包括简单、公平、透明度、全面性、可转移性、财务管理及

审计以及证实特定服务已交付等一般原则。第 59/298 号决议重申请秘书长提供指

导，并强调秘书处制订的新办法应充分考虑到这些指导意见。 

 拟议方法充分考虑到这些指导意见，由四个阶段构成：调查设计阶段、数据

收集阶段、数据分析阶段和提出报告阶段。拟议方法的这四个阶段确定了调查过

程：调查设计阶段涉及调查的周期、调查总体和分发方式；数据收集阶段确定调

查的费用构成以及实际将向调查总体发送的调查表，这个阶段还要为所收集数据

设计一整套证据；数据分析阶段确定能产生有代表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费用数据

的答复率，计算用于分析费用数据的所谓承担系数的技术细节，以及提出(总体水

平)实际偿还率；提出报告阶段阐述如何向大会转送数据分析结果，使大会能对偿

还率作出充分明达的决定。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见本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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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部队派遣国标准偿还率 初是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2303 次全体会议一项决定中确定的。确定这些标准偿还率是为了支付所有部队的

薪金和津贴以及有限数目的协助维和专家的补助金。这些标准偿还率从 1973 年

10 月 25 日开始追溯生效。 

2. 此外，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2440 次全体会议核准了个人

衣物、用具和装备折旧率方面偿还部队派遣国的原则，包括向部队发放的用于维

和的个人武器。 

3． 如下图 1 所示，1974 年以来，秘书处已九次审查这些偿还率，共进行了五次

调查。1977 年第一次审查依据的是部队派遣国向秘书长提交的费用数据，当时提

出这些数据是为了支持这些国家提出的增加薪金和津贴标准偿还率的要求（见

A/32/339 号文件，第 17 段）。后来的审查或是借助秘书处进行的调查，或是利用

先前调查的数据进行推断。
1  

图 1  

偿还率调查 

  

      

      

1974   1975   1980  1984    1988     1991    1996 

 

 

4． 这些审查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介绍了部队派遣国为维和行动派遣部队的费用

数据。每个部队派遣国的费用数据汇总为每个维和人员每月的平均费用，然后

将平均费用与每个维和人员每月偿还率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得出每个国家的

承担系数；承担系数显示出标准偿还率在多大程度上补偿了为维和部署部队的

派遣国的费用。
2
 本报告第 51 至 56 段较详细地介绍了承担系数的概念。 

5． 在上段所述报告中，秘书长就以下问题向大会提出建议：部队派遣国平均

总承担系数的变化是否似乎说明有理由改变偿还率。1984 年和 1988 年进行的

调查促成建议维持现行偿还率；如下表 1所示，1977 年的审查、1980 年和 1991

年的调查促成建议提高偿还率，并得到大会核准。1996 年的调查显示平均总承

担系数提高了，似乎有理由上调。不过，立法机构没有建议提高系数，主要原

因是作为审查依据的所收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
3
 大会在 2001 年

和 2002 年核准临时提高 2％。 

确定偿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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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偿还率 

生效日期 

 偿还率的费用构成 

1973 年

10 月

1975 年

12 月

1977 年

10 月

1980 年

12 月

1991 年

7 月

2001 年

7 月

2002 年

1 月

薪金和津贴 500 500 680 950 988 1 008 1 028 

专家补助金(后勤特遣队 

25％,其他特遣队 10％) 150 150 200 280 291 297 303 

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折旧率 － 65 65 65 65 66 68 

个人武器折旧率 － 5 5 5 5 5 5 

 

6． 除了向部队派遣国政府支付的费用，1956 年以来还一直向实地部队直接支

付每日津贴。每日津贴意在支付第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服务官兵的偶然个人需

要。
4
 每日津贴 初定为每名维和人员每天 0.86 美元。由于没有对确定办法进

行审查，1974 年以来一直是每名维和人员每天 1.28 美元。 

7． 2005 年 6 月 22 日大会第 59/298 号决议第 10 段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

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偿还率确定办法的全面报告。
5
 大会该决议还决定在第六十

届续会上审查部队的每日津贴。  

8. 本报告第 9至 74 段介绍了拟议偿还率确定办法，第 75 至 77 段介绍了审查

每日津贴的拟议方法。  

 

 二. 拟议偿还率确定办法 
 
 

 A. 大会的指导  
 
 

9. 大会第55/274号决议第8段和第9段提供了有关偿还率确定办法的指导意

见。后来，大会第 59/298 号决议强调，制订的新办法应充分考虑到第 55/274

号决议的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 大会决定未来的部队费用偿还率应基于新的调查数据，这一数据代表

向维和行动派遣部队的约 60％国家的费用； 

• 大会要求调查的数据应明确部队派遣国现有部队人员因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而在人事方面产生的一般费用和必要的额外费用，包括用世

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提供的数据确制定标准接种疫苗

包，并查明特派团具体需要的疫苗和特派团具体需要的体检和生化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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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还要求该方法应确保不会重复偿付各个层次的自我维持费、部队

费用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其它任何津贴。 

• 此外，大会要求该办法遵循简单、公平、透明度、全面性、可转移性、

财务管理及审计以及证实特定服务已交付等项原则。 

10. 拟议方法旨在落实上述指导意见。 

 

 B. 拟议方法的各阶段  
 

11. 拟议方法由下列四个阶段构成，目的是落实大会的指导意见: 
 

图 2 

偿还率确定办法的各阶段 

 

 

12. 这四个阶段将规定整个调查过程。调查设计阶段确定周期、调查总体和

调查分发方式。数据收集阶段将确定调查的费用构成，包括向调查总体发送

的调查表。这个阶段还要为所收集数据设计一整套证据。数据分析阶段则确

定能产生有代表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费用数据的答复率，
6
 计算用于分析费用

数据的所谓承担系数的技术细节，以及提出(总体水平)实际偿还率；提出报

告阶段阐述如何向大会转交数据分析结果，使大会能对偿还率作出充分明达

的决定。 

13. 这四个阶段中，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阶段的实施情况将由内部监督事务厅

进行审核。如果提出审核结果，将适时向会员国报告。 

 

  第一阶段:调查设计  
 

周期 

14. 调查周期是指进行调查的频率。如图 1 所示，先前若干年，偿还率的审查

平均每四年一次。拟议方法将采取双重做法：首先，如图 3所示，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每年进行一次调查。2009 年以后，每三年进行一次调查： 

 

第一阶段: 

调查设计 

第二阶段:  

数据收集  

 第三阶段: 

 数据分析  

第四阶段:  

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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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初四次年度调查时间表  

  

 

 

 

15. 拟议 2006 年进行的第一次调查将用来为这一系列审查建立经验基线。1996

年进行的前一次调查收集的调查数据不能用作基线。主要原因是，与 1996 年调

查相比，拟议方法的调查表改变了，另外，如本报告第 5段所述，1996 年调查

收集的费用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有问题。随后分别于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

进行的三次年度调查也用拟议方法来积累经验，从而酌情及时向大会提议进行

任何调整。 

16. 2009 年以后的调查每三年一次。这种频率能够捕捉到部队派遣国构成方面

和部队派遣国费用趋势方面的任何变化，滞后时间相对较短。 

调查总体 

17. 调查总体是指向其索要费用数据的会员国总数。在先前审查中，调查总体

的定义是在预先确定日期向在役特派团派遣部队的一组部队派遣国。 

18. 在拟议方法中，2006 年至 2009 年 初四次年度调查的调查总体是调查之

前三年期间派遣部队的会员国（见下图 4）: 

图 4 

四次年度调查的调查总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第1次调查 第2次调查 第3次调查 第4次调查 

2006年 

第1次报告 第2次报告 第3次报告 第4次报告 
200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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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 初的四年之后，调查总体将是两次相连调查之间这一期间派遣部队的会

员国。例如，就 2012 年调查而言，构成调查总体的是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派

遣部队的所有会员国。 

20. 拟议改变的主要原因是，调查总体的定义比先前调查中使用的定义宽泛，

将确保数据有代表性。拟议方法意味着，不是在一个预先确定日期抽取部队派

遣国样本来代表两次调查之间的整个调查总体，而是让调查总体囊括调查之间

派遣部队的所有派遣国。
7
 

调查表及其分发 

21. 调查表是指设计并将发送部队派遣国的各项调查问题和相应的指示。先前

的审查是通过会员国常驻代表团将调查表（英文）发送母国的。调查表包含简

短的说明。 

22. 在拟议方法中，调查表继续通过常驻代表团分发。不过，调查表及其说明

将以所有正式语文提供。除了硬拷贝以外，还分发电子拷贝。此外，向会员国

分发调查表时，秘书处将设立服务台，还有一个电邮地址(PFDmailbox@un.org)，

以备任何进一步澄清之需。 

 

23. 本报告第30至 46段结合将纳入拟议方法的费用构成，介绍了调查表的细节。 

  第二阶段：数据收集 

  费用构成：总体情况 

24. 以往调查收集数据的费用构成逐步演化。自 1977 年起，每次审查均收集关

于薪金和津贴、个人用具和装备、包括个人武器的数据。1996 年的调查还收集了

关于部署前医疗费、旅费、维和培训费，以及间接保险和行政费的数据。 

25．拟议方法收集的费用构成数据(表 2)将通过估算一系列共同的货物与服务，

合理恰当地描述会员国派遣维和部队的费用。 

表 2 

拟议方法的费用构成 

费用构成 

薪金和津贴，包括专家新金 

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使用系数) 

个人武器(使用系数) 

部署前医疗费 

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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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秘书长在上一次关于费用偿还率确定方法的报告(A/57/774)中提议，除表 2

中的构成外，将部署后医疗费及有关维和培训的费用也列为确定偿还率时使用的

费用构成。但是，如该表所示，拟议方法不包括这两个部分。 

27. 不包括部署后医疗费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联合国已经提供维和部队部署期

间的医疗服务经费，列在各个特派团的自我维持及伤亡预算中。自我维持(支付

给提供服务的部队派遣国政府)包括任务区内维和人员的医疗服务，而伤亡经费

则用于补偿在维和特派团服务所致伤残、疾病和死亡。具体而言，医学上证明系

参加维和所致疾病，通过提出索赔，联合国可提供偿付。其次，由于许多部队派

遣国通常不安排部署后体格检查，将部署后体检费作为费用构成，有时会造成偿

还过多。 

28. 不包括维和培训费的原因与不包括部署后医疗费的理由相同：实质性维和培

训越来越多地由支助账户出资，并通过特派团培训单位列入特派团预算。另一个

原因是同样的服务基点并不相同：部署前培训的范围由会员国自行决定，各个部

队派遣国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可靠的部署前培训费不可能通过一次调查问卷确

定。还应指出，部署前培训将提高能力，不仅对各国军队参加维和而且对其参加

其他行动都有好处。 

29. 如本报告第 22 段所述，拟议方法对表 2 所列每一项费用构成都编制了调查

表和填表须知。调查表中的所有费用数据均要以国家货币填写。拟议方法将采用

向部队派遣国发出调查表当日的联合国汇率，将这些数据换算成美元。
8
 

  费用构成：薪金和津贴(部队) 
 

30. 以往的调查收集薪金和津贴数据，作为会员国派遣维和部队的样本。每个部

队派遣国在调查表中填写的薪金和津贴数据，反映的是在一个事先确定的日期，

该国在其部署部队 多的一个维和特派团中实际部署部队的费用。部队派遣国要

按照军阶列出这些费用，军阶由秘书处确定和统一。 

31. 拟议方法将使用本报告增编中列出的调查表。调查表要求提供的薪金和津贴

数据，将以部队派遣国各自军阶结构 新核准的薪级表为依据。此外，调查表还

要求提供机械化步兵营和辅助部队(工程连)中每个级别的人数，因为这些单位通

常在各自母国组建。 

32. 如此变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以一个事先确定的日期部署的部队为样

本(按标准军阶和每个级别部署到实地的人数)，不能代表两次调查之间三年期间

部署的所有部队。其次，部队派遣国军阶结构并不总是与标准化军阶结构一致。

由于需要将部队派遣国的薪级表数据转化为可反映标准军阶结构的数据，使用标

准军阶结构会造成对数据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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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构成：薪金和津贴(建制警察部队) 

33. 以往调查没有收集建制警察部队的数据，也没有为这些部队确定单独的偿还

率。大会在第 55/274 号决议中要求“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队、建制民警部

队和参谋人员应同工同酬。” 

34. 拟议方法中的调查表除涉及军事人员薪金和津贴外，还涉及建制警察。建制

警察部队的数据将采用上文所述针对部队的类似办法进行收集。2006 年第一项调

查收集的数据将在向会员国提交的相应报告中介绍。这些数据将使大会能够确认

或调整目前按步兵偿还率偿还建制警察的作法。具体调查表在本报告增编中列

出。 

  费用构成：技术专家补助金(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 

35. 如本报告第 1 段所述，专家补助金的概念 早在 1974 年确定薪金和津贴

初费率时提出。引入专家补助金 初是为了消除在获取可靠的高级军官薪金和津

贴数据方面遇到的问题。
9
不过，在 近几次调查中，虽然列有高级军官薪金和

津贴的数据，但专家的薪金和津贴以及人数数据却没有单独收集。 

36. 拟议方法中，专家一项将列入步兵营、辅助单位和建制警察部队薪金和津贴

数据的薪金和(或)津贴表及每个级别的人数。 

37. 调查表中未单列专家的原因是，部队派遣国对“专家”的定义存在很大差异，

有的会员国列为实际军阶，有的会员国则归为特种部队。因此，部队派遣国的数

据不可比。此外，许多会员国将“专家”作为步兵营或辅助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就可以通过分别在步兵营或辅助单位的数据中增加较高级别人数和(或)支

付专家津贴的方式，反映出他们相对较高的费用。 

  费用构成：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包括个人武器 

38. 以往调查收集了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以及个人武器的费用数据，首先是所

有部队必需的项目，其次是只发给某些特定军阶的项目。数据对母国发放的项目

和专门用于维和部署的项目，也作了进一步分列。 

39. 调查表中的项目随时间推移而变化。针对大会关于提供方法的全面资料的要

求，拟议调查表将列入 1996 年调查的所有项目，即会员国在以往三次调查(1996

年、1991 年和 1988 年)中都列入的共同项目。调查表还将包括在联合国与部队派

遣国关于维和部队部署条件的谅解备忘录中列出的项目，但不包括在自我维持和

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偿还中已经包括的项目。 

  费用构成：旅费 

40. 旅费方面，以往调查要求分别提供每人往来上载和下载地点的内陆旅行费

用。这个数据应该是在一个事先确定的日期，部队派遣国部署人数 多的维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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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中，每个维和人员一次具体部署的平均费用。此外还要求提供与发放护照或

带照片的身份证有关的费用。 

41. 拟议调查表将分开收集每个维和人员往来上载和下载地点的平均旅费。如本

报告增编所示，所需费用数据将以旅行方式和上载和下载地点为依据。使用的基

点是部队派遣国与联合国在调查期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定的 常用上载和下

载地点。与发放护照或带照片的身份证有关的费用不再要求提供。 

42. 如此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对许多部队派遣国而言，以一次具体部署为依据的

数据并不能代表一个会员国在三年期间部署的所有部队。旅行文件和身份证的费

用不再列入调查表，则是因为会员国的做法各不相同，而且目的是获取部署维和

部队所产生的共同费用。 

43. 应当指出，虽然旅费数据一直被列入调查，但大会一直没有设定旅费偿还率。

但是，在分析时始终将旅费作为一项费用构成。本报告第 58 和 59 段将说明拟议

方法如何将旅费作为一个承担系数处理。 

  费用构成：部署前医疗费 

44. 以往调查要求提供按每个维和人员接受体格检查、牙科检查、疫苗接种、以

及透视和化验的平均费用计算的部署前医疗费。 

45. 拟议方法将沿用以往做法，但目的将是收集更加有条理和更加详细的信息

（见增编）。调查表按照标准体检程序编制，旨在获取部队派遣国因参加维和而

发生的共同和基本医疗费用。也就是说，将包括联合国建议的维和部署疫苗接种

费，但不包括标准或儿童免疫(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脊髓灰质炎等)以及目前

实报实销的疫苗接种(日本脑炎和黄热病等)。不过，调查表将不列入维和特派团

发生特定流行病时使用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根据特派团和派遣国的具体需要，在

各个维和特派团的预算中列出，例如用于拉沙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萨

斯）和禽流感的经费等。 

46. 虽然部署前医疗数据一直被列入调查，大会也没有设定部署前医疗费偿还

率，但在审查偿还率时始终将部署前医疗费作为一项费用构成。本报告第 58 和

59 段将说明，拟议方法如何将医疗费作为一个承担系数处理。 

  证明文件 

47. 证明文件指的是接受调查国提供的作为证据的文件或证明。以往调查没有收

集证明文件，但秘书长曾在报告（A/9822）中建议列入薪级表作为调查数据的证

据。不过，这项建议被拒绝，理由是这类信息是机密。 

48. 拟议方法将恢复秘书长早先的提议，但将考虑到保密问题，建议只在薪级表

已在有关国家公布且随处可取的情况下，将薪级表作为薪金和津贴数据的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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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此外，将请国防部 资深的财务官员核准列入整个调查的费用数据。列入有

关文件和核准费用数据，有助于提高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第三阶段：数据分析 
 

  答复率 
 

49. 对调查的答复率表示全部被调查对象中针对调查提供信息的部队派遣国所

占百分比。如本报告第 9段所指出，大会要求未来的偿还率应基于代表约 60％部

队派遣国的费用调查数据。 近两次调查的答复率低于这一要求：1991 年的答复

率为 44％和 1996 年为 48％。 

50. 因此，拟议方法提出了两种答复率的替代 低标准，这一建议将增加获得有

效答复率的可能：
10
 

 (a) 就部队派遣国数量来说 低答复率为 60％；或者 

 (b) 作出答复的部队派遣国在调查日之前三年内所部署部队总数至少为

25％。 

  承担系数 
 

51. 对偿还率所作的第一次审查中引入的承担系数概念，就单个部队派遣国来

说，着重于对作出答复的单个部队派遣国作以下比较： 

图 5 

承担系数的概念 

 
 

 
 
 
 

52. 对每个国家来说，

这是部队派遣国承担部

来说，承担系数的定义

 

 

单个部队派遣国的承担

 

每一维和人员

每月平均费用

(单位：美元) 

每一维和人员

每 月 偿 还 率

不予偿还的

部队派遣国相  
对
11

得出的偿还率不予承担的部队派遣国费用是一个百分比，

署维和部队费用的部分。换句话说，对于单个部队派遣国

如下：  

系数＝

 (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平均 

费用-每月每名维和人员偿还率)
——————————————
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平均费用 

  

×100 

(单位：美元)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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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前几次审查中，这些单个部队派遣国承担系数被汇总为总平均承担系数。

总平均承担系数是通过对第 52 段所述各部队派遣国的单个承担系数取平均值而

得出的。 

54. 拟议方法将继续使用承担系数和总平均承担系数这两个概念。不过，将对总

平均承担系数的计算方法加以修改。拟议方法不是测算单个部队派遣国所有承担

系数百分比的平均值，而是将总平均承担系数定义如下： 

 

总平均承担系数＝ 

 （所有部队派遣国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平均费

 用-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偿还率） 

所有部队派遣国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平均费用

  

×100 

 

55. 拟议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先前的方法对各国百分比取平均值，是一个相对概

念，这样算出的结果非常易受某一部队派遣国承担系数极低或极高的影响。因此，

如果答复国中有一个承担系数值极高，而其他承担系数大致在同一范围之内，这

个极高的承担系数值就会对总平均承担系数产生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某一部队

派遣国相对较低的单个承担系数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
11
 拟议方法对各部队派遣

国的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实际费用取平均值，仅由此得出总平均承担系数的相对概

念，从而将避免这一现象。 

56. 大会对偿还率进行审查时，将与前几次审查一样使用这一总平均承担系数，

用于列示各部队派遣国的总体承担水平，同时分析连续两次调查中承担系数的任

何变化。 

  承担系数：费用构成 
 

57. 在前几次审查中，承担系数不涵盖第 24 段所述所有费用构成，而只涵盖薪

金和津贴费用部分，后来又加上了部署前医疗费用和旅费。个人衣物、用具和装

备以及个人武器的费用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本报告第 35 段所述专家补助金被纳

入薪金和津贴数据。前几次审查中的总平均承担系数的涵盖范围可以归结如下： 

图 6 

前几次调查中承担系数所包含的费用构成 

 

 

 

 

 

薪金和津贴(包括
专家补助金） 

部署前医疗费用 

旅费 

承担系数（单个部队派遣国的承

担系数和所有部队派遣国的总平

均承担系数） 

个人衣物、用具和
装备 

个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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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拟议方法将在分析中纳入所有五个费用构成： 

 

图 7 

拟议方法中承担系数所包含的费用构成 

 

 

 

 

 

59. 这一修改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纳入所有五个费用构成将使分析更为全面。

第二，这一修改将改进对总平均承担系数净值的评估：前几次审查主要关注单个

费用构成部分的承担系数，拟议方法将考虑所有费用构成的总平均承担系数。换

句话说，前几次审查的做法是评估薪金和津贴的总平均承担系数，意味着假定专

家补助金也会发生类似变化，同时将对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的考虑排除在外，

而拟议方法将评估所有费用构成的净承担系数。
12
 

  承担系数：偿还率 
 

60. 将包括专家补助金在内的所有五个费用构成都纳入到承担系数的计算中，使

得偿还率合计数也有必要作出修改。下表为 2002 年 1 月起生效的经核准的标准

偿还率： 

表 3 

标准偿还率 

费用构成 偿还率 

薪金和津贴 1 028 美元 

专家补助金 303 美元 

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折旧率） 68 美元 

个人武器(折旧率） 5 美元 

部署前医疗费用 — 

旅费 — 

 

61. 为了将现行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偿还率与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平均费用进行

比较，并得出承担系数，拟议方法将把表 3 中四项偿还率合并为一个单一偿还

率。
13
 

薪金和津贴(包括专家补助金） 

部署前医疗费用 

旅费 

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 

个人武器  

承担系数（单一部队派

遣国的承担系数和所有

部队派遣国的总平均承

担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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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由于偿还率对步兵营和辅助部队的处理不同，步兵营和辅助部队的这两个单

一偿还率将分别计算：现行步兵营偿还率包含为部队兵力 10％的人提供的 303 美

元专家津贴，而现行辅助部队偿还率包含为部队兵力 25％的人提供的 303 美元专

家津贴。步兵营和辅助部队各自的单一偿还率都将采取两个步骤计算：⑴ 薪金

和津贴偿还率与适用的专家补助金偿还率加以合并；⑵ 将个人衣物、用具和装

备偿还率以及个人武器偿还率与步骤一所得出的偿还率加以合并。 

63. 在拟议方法中，通过两个步骤确定的步兵营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单一偿还率如

下： 

图 8a 

步骤一：步兵营 

 
 
 
 
 
 
 

64. 在以上步骤中，采用步兵营中非专家和专家的平均数对 303 美元的专家补助金

进行加权，即应用90％的非专家和10％的专家的比率（1 028美元×90％）+(1 331

美元×10％)，得出步骤一的结果——步兵营的单一偿还率 1 058 美元。 

65. 在步骤二中，1 058 美元的单一偿还率将与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的偿还率

以及个人武器的偿还率相加： 

图 8b 

步骤二：步兵营 

 

 

66. 根据拟议方法，辅助部队每名维和人员每月单一偿还率如下： 

图 9a 

步骤一：辅助部队 

 
 
 
 
 
 
 

薪金和津贴偿还率 

  1 028 美元 

专家偿还率加权平均值

(303美元的百分比) 

步兵营的步骤一偿还率

1 058 美元 
+ =

薪 金 和 津 贴

(包括专家补

助金）偿还率 

1 058 美元 

个人衣物、

用具和装备

偿还率 

68 美元 

个 人 武 器

偿还率 

5 美元 

步兵营的步

骤二偿还率 

1 131 美元 
+ + =

薪金和津贴偿还率 

1 028 美元 

专家偿还率加权平均值

(303 美元的百分比) 

辅助部队的步骤一偿还率

1 104 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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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以上步骤中，采用辅助部队中非专家和专家的平均人数对 303 美元的专

家补助金进行加权，即采用 75％的非专家和 25％的专家的比率（1 028 美元

×75％)+(1 331 美元×25％)，得出步骤一的结果——辅助部队的单一偿还率 1 104

美元。 

68. 在步骤二中，1 104 美元的单一偿还率将与个人衣物、用具和装备的偿还率

以及个人武器的偿还率相加如下： 

 
 

图 9b 

步骤二：辅助部队 

 
 
 
 
 
 
 
 
 
 
 
 
 
 

69. 有了这两个单一偿还率（1 131 美元和 1 177 美元），就可以对各项偿还率进

行审查，分别计算每个部队派遣国步兵营和辅助部队的承担系数，并计算所有对

调查作出答复的部队派遣国的总平均承担系数。本报告第 54 段所述步兵营的承

担系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图 10 

步兵营承担系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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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金 和 津 贴

(包括专家补

助金)偿还率 

1 104 美元 

个人衣物、

用具和装备

偿还率 

68 美元 

个 人 武 器

偿还率 

5 美元 

辅助部队的步

骤二偿还率 

1 177 美元 
+ + =

每名维和人员每

月偿还率（单位：

美元）： 

1 131 美元 

偿还率不予

承担的部队

派遣国费用 
对 
每名维和人员每月

平均费用（单位：

美元）： 

薪金和津贴(包括

专家补助金） 

部署前医疗费用 

旅费 

个人衣物、用具和

装备 

个人武器 
0. 辅助部队承担系数的
相

15

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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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辅助部队承担系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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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支

之

 

 

 

 

 

 

拟

 

 

 

  第
 

7

一

7

费

的

每名维和人员每

月偿还率（单位：

美元）： 

1 177 美元 

偿还率不予

承担的部队

派遣国费用 
对 
每名维和人员每月

平均费用（单位：

美元）： 

薪金和津贴(包括

专家补助金） 

部署前医疗费用 

旅费 

个人衣物、用具和

装备 

个人武器 
1. 图 12 显示了偿还率

12 

付结构 

前 

议方法 

四阶段：提出报告

2. 如本报告第 5 段所述

次审查相比所发生的变

3. 拟议方法将改变以前

用方面的有效和可靠数

因素，并作为所有部队

调查 

调查 
相

支付结构的以下拟议修改。 

 

，前几次审查中，秘书长根据总平

化，提出他的建议。 

的做法。在拟议方法中，重点将放

据上：说明每个部队派遣国的费用

派遣国的平均数。
14
 除费用趋势以

承担系统 统一偿还率(由大会决定) 

两

步

辅

承担系统 
级津贴 

兵部队 

助部队 
 
两个偿还率(由大会决定)

步兵部队 

辅助部队 
均承担水平以及与前

在提供派遣维和部队

趋势和造成这些趋势

外，还将报告单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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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承担系数以及所有国家的总平均承担系数，包括与前一次调查相比承担系数

发生的变化。 

74. 不过，根据拟议方法，数据的分析和列报将不会得出关于这些数据是否表明

应改变现行偿还率的建议。部分原因是缺少客观方法来界定是否某个变化（例如

与前一次调查相比费用平均增加了 5％）表明应提高偿还率。更重要的是，关于

偿还率以及对偿还率作出任何调整的决定是各会员国的特权。秘书处的作用仅限

于对派遣维和部队的费用进行审查和将费用与偿还率进行比较。数据分析的目的

是提供有效、可靠和全面的数据，使会员国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就偿还率作出充分

知情的决定。 

 三. 部队每日津贴的拟议方法 
 

75. 如本报告第 7 段所述，大会还请秘书长审查每日津贴，目前直接支付给已部

署部队的每日津贴是 1.28 美元。这一津贴 初旨在支付偶然的个人需要，尽管

这一标准自 1974 年以来一直未变，但是前几次审查没有审议过这一津贴。 

76. 在没有审查方法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三层数据收集方法：收集关于每日津贴

的数据和意见作为本报告增编中调查表的一部分，向维持和平特派团部队指挥官

发放调查表，向随机选择的特派团维和人员发放也列在增编中的一份单独调查

表。 

77. 秘书处将对上述三项调查中收到的数据进行汇总，并向大会报告其结论供进

一步审议。 

 四. 有待大会第六十届会议采取的行动 
 

78. 大会在部队派遣国偿还率方法和部队每日津贴方法方面有待采取的行动如

下： 

 (a) 核准拟议偿还率方法，包括拟议调查表； 

 (b) 核准用于将所收集费用数据从本国货币转换为美元的拟议的汇率参考

日期数据； 

 (c) 核准于 2006 年进行第一次调查以及其后拟议调查的周期； 

 (d) 核准用于收集部队每日津贴数据的拟议实地调查表。 

 注 

 
1
 秘书长先前关于偿还率审查问题的报告见 A/32/339、A/C.5/35/38、A/40/845、A/42/374、

A/44/500、A/45/582、A/47/776、A/48/912 和 A/54/763。 

 
2
 在秘书长提出关于 1984 年调查的报告（A/40/845）之前，使用的是“支付的费用”概念，没

有使用“承担系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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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1996 年审查的报告（A/54/859）指出，数据中似乎存在一些

不一致之处，因而难以进行比较分析。 

 
4
 1956 年 11 月 26 日关于第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行政和财政安排问题的第 1122（XI）号决议

确定了每日津贴。 

 
5
 见第55/274号决议第8段，其中请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意见……提出关于偿还部队(包

括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费用的方法和将向部队派遣国提出的一份问题单”。 

 
6
 本报告以“部队派遣国”一词指派遣部队和（或）建制警察部队的国家。 

 
7
 在本报告中，“样本”指“调查总体的一个子集”。 

 
8
 采用某个特定日期的汇率，而非三年调查期间移动平均汇率，原因是费用数据也是按特定日期

提供的。如果采用移动平均汇率，就也要采用平均费用数据，这样计算非常复杂，而且会降低

数据的可靠性。 

 
9
 见 A/9822。 

 
10
 以 1996 年答复者来看，假定这些答复者对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调查作出答复，则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部队兵力意味着这些答复者将占到实地部队的 35％。 

 
1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见 A/45/801）。 

 
12
 如表 1 所示，薪金和津贴偿还率的变化总是附带着专家薪金的类似提高。此外，自 1975 年以

来，个人用具和装备的偿还率就一直没有修订，只有 2001 年和 2002 年例外，连续两年临时提

高了 2％。 

 
13
 如本报告第 43 和 46 段所述，大会没有确定部署前的医疗费用或旅费的偿还率。 

 
14
 单个部队派遣国的数据将列为机密，在调查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将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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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会的指导与拟议方法汇总表 

 阶段  

指导原则 调查设计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提出报告 

透明度 √ √ √ √ 

全面性 √ √  

简单 √ √  

可移植 √  

证实已交付/无重复付款 √  

财务控制/审计 √  

公平 √ √  

 


